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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功能：“新闻博客”与新闻传媒辨析 

  

   

    摘要：“新闻博客”现象的出现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博客’在新闻传播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

义、它将颠覆现有的新闻媒体、成为未来的新闻传媒”等观点也应运而生。作者从新闻传播的主体和功能的角度分

析后认为，“新闻博客”在结构和传播功能方面的特性，表明其无法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也很难发挥现代新闻传

媒的功能。“博客”不能成为新闻传媒。 

    关键词：新闻传媒  主体和功能  新闻博客 
 

一 

      博客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社会、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所谓博客，是指在互联网上基于web2.0技术而建立、由

个体自主决定其内容主旨、按时间序列不断更新并通过链接与其它网站相互联系的个人网站。在众多的博客中，

有一类博客被称为“新闻博客”。所谓“新闻博客”，一般是指那些以发布新闻为主的博客网站以及网站的主人。 
      1998年，美国一名新闻爱好者、礼品店老板麦特•德拉吉（Matt Drudge），在他的个人网站 “德拉吉报

道”（Drudge  Report）上，率先发布了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助理莱温斯基的丑闻事件。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德

拉吉报道”受到广泛的瞩目，日访问量曾达到千万次。此后，“9.11”事件、印度洋海啸、卡特琳娜飓风、伊拉克战

争、伦敦地铁爆炸，以及2004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使“新闻博客”受到了社会和新闻

界的广泛关注。 
     除了美国的“新闻博客”外，在其它国家还有几家著名的“新闻博客”网站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一个是韩国的

Oh My News。记者出生的吴延浩在2000年创办了博客新闻网站Oh My News。据称，这个博客新闻网站已被韩国

人视为具有传统媒体同等地位的新闻媒体。另一个是加拿大的Tyee网站。这个“新闻博客”网站是由具有20多年新

闻从业经验的资深新闻记者戴维•比尔斯（David Beers）创建的。该网站在加拿大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一些人认为：博客在新闻传播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博客是未来的新闻传媒；“新闻

博客”将颠覆现有的新闻媒体，彻底改变目前新闻传媒的“点对面”的、单向的垄断传播或精英传播或“大教堂式”的

传播，形成一个交互的、“集市式”的、由大众控制的“草根”新闻传播时代。由此，新闻传媒与受众的界限将不复存

在，新闻传播的现实图景将无可避免地因为“新闻博客”而彻底改变。 

 

二 

      传统的新闻传媒作为传播主体，是一个按照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这一机构的组成人员，是按照

其生产要求而受过专业训练、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规范要求的人员。它的生产方式和运作机制，是经过长期

的新闻传播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遵循基本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尽管这些理念和原

则总是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其内部商业化等等方面的冲击和破坏）。作为新闻传播主体，它拥有采访

权、编辑权和出版（播放）权，相对持久地向大众定期、定时或实时传播新闻信息，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较

强的影响力。作为社会主体和法律主体，它向社会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新闻博客”的主体是采集并在博客网页上编发新闻的个人。这些人一般都是对新闻传播有强烈兴趣的人。“新

闻博客”采集的新闻，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事件，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性。特别是在对一些重大突

发事件的报道上，在传统媒体的记者们尚未赶到现场时，身处现场的博客们会在第一时间对事件作出报道。如人

们常常津津乐道的“9 11”恐怖事件、印度洋海啸、美国的卡特琳娜飓风、伦敦地铁爆炸等重大新闻发生时，博客们

所作的现场报道。同时，由于不需经过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流程中层层把关，以及极少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作者：徐晓波  



等因素的制约，博客对新闻的发布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如 “德拉吉报道”率先发布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

闻事件等。 
      我们知道，博客的基本特性是它的个体性。博客基本上是一种个性化的媒体，是一种记录和发布个人的思想、

观点、看法、主张，宣泄个人的情绪、情感和个性化体验的媒介。博客研究者们关于关于博客的描述和定义充分

表明了这一点。请看这些描述和定义的关键词：“言论网站”、“无拘无束的言论”、“表达个人思想”、“个人声音在

新的公共空间的持久记录”、“个人媒体”、“自媒体”、“个性化表达”，等等。 
      由此看来，传统新闻媒体作为传播主体，与博客的重大区别之一，表现在现代新闻媒体是一个按现代工业生产

方式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新闻采集、编辑和发布机构，而博客则是一个个人化的传播媒

体，它通过互联网网页来记录自己的思想、情感、经历，以及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互联网上链接的网页来聚

合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现代新闻媒体的运作过程，更多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体现在媒体自身，即是

新闻信息的编辑过滤和“把关”）。这决定了它的社会性、相对客观性和理性等特征。而博客较少受到社会的制

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情绪等因素。这便决定了博客的个体性、自由性、主观性、感

性等特征。 

 

三 

      在现代社会里，某一媒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主体，它必须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或一定的领

域（行业）内，相对持久地、比较全面地传播具有客观真实性和权威影响力的新闻信息。由于单一的个人力量、

个人的资源、个人的亲历是有限的，要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极小。以备受推崇、“使传统媒体蒙羞”的“德拉吉报

道”报道为例。网站主人麦特•德拉吉是一个礼品店老板，他所经营的“德拉吉报道”的新闻来源，并非是自己采集新

闻，而是从网上和传统媒体中搜寻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和信息，重新进行编辑加工后，发布在“德拉吉报道”上。据

中国传媒大学胡晓生对包括“德拉吉报道”在内的美国几个著名的“新闻博客”（Drudge Report、

Wonkette.com、 Politicalwire.com）的研究表明，“新闻博客”网站的信息来源绝大多数来自于传统媒体，而且，越

是知名的大型媒体和通讯社用得越多。如《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今日美国》报，和美联社、路透

社，以及Yahoo网站，而由其自己采写的新闻则属“很少”。胡晓生在对这几个“新闻博客”网站的传播特性和传播形

式、结构等，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了七个方面的结论，其中之一即：所谓“新闻博客”的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传

统媒体，而真正属于自己采写的新闻“很少”。[1] 

      “德拉吉报道”对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案的报道，被人称为“在新闻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998年1月17日

深夜，德拉吉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星期六晚上6点，《新闻周

刊》杂志抽掉了一条重大新闻。这条新闻注定将动摇华盛顿的地基：一个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这使“德

拉吉报道”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报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的媒介，并在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了美国的“舆论

导向”。但是，请注意，这一消息是传统新闻媒体《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艾西科夫采写的，只不过它在刊出的

最后时间里，被该周刊的高层给“枪毙”了。于是，迈克尔。艾西科夫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提供给了“德拉吉报道”。

人们认为，如果当时迈克尔•艾西科夫将这一消息发布在BBS或随便什么其它的媒介上，同样可以引起这种爆炸性

的效果。 
      可以这样说，我们目前所知的“新闻博客”，其新闻基本上不是自己的第一手报道，而仅仅只是从传统新闻媒

体，以及一些未经核实或无法进行核实的新闻来源那里，按照自己的兴趣、好恶等，搜集选择一些新闻来进行编

辑加工，对其它网站的新闻作一些链接。即便是拿到2004年美国大选采访资格的考克斯（COX），虽然她自己参

与了实际采访，却并没有给网站的信息源构成带来质的突破— —大选期间，她的网站仍然大量引用了传统新闻媒

体的报道内容。 
      由此，“新闻博客”作为现代新闻传媒，它的运作机制、运作规则和新闻传播功能，就不能不受到质疑。如果

以“德拉吉报道”对克林顿莱温斯基绯闻案的报道等现象，来证明所谓“新闻博客”就是新闻传媒甚至是取代了传统新

闻传媒、颠覆了传统新闻传媒，且不是过于轻率了吗？ 
      诚然，博客也完全可以发表事实上也的确发表了少数自己采写的第一手新闻。但博客所发表的新闻事实，一般

都是与他个人亲历有关的新闻事实，而且也只有这种本人在场的新闻事实，才能赢得公信力，受到大众和其它媒

体包括传统媒体的关注，比如博客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911”事件、伦敦地铁大爆炸、印度洋海啸等的现场报道。

然而，这种个人亲历的重大新闻，对于“新闻博客”们来说，毕竟是千载难逢的。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表明，通过

博客网站将新闻发布后，博客只是具有了新闻媒介传播新闻的特征，具有了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可能性，而不能

说它就是新闻传媒了。所以，博客在新闻传播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新闻源。因为，如前所述，作为现代



新闻传媒来说，它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在某一区域、某一行业（领域），定时甚至是实时地向受众或公众传播新

闻，而不管它是纸质的、电子的抑或是其它媒介。因此，博客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靠“个人网站”的那点实力所

获得的信息源，是远远满足不了现代新闻传播的需求的。 
      这里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韩国的Oh My News。记者出身的吴延浩（Oh Yeon-Ho）有感于韩国媒体的保守，发

誓要创办一份“在主流媒体之外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媒体。2000年，包括吴延浩在内的4个人创办了“新闻博客”网

站“Oh My News”。据言每天有200万人上网收听收看Oh My News的新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从内容上看，

Oh My News网站设立了传统媒体或主流网站所具备的所有栏目。从运作方式来说，Oh My News已非一个博客网

站，而是以传统媒介运作方式运作的新闻网站。网站的主人虽然是吴延浩，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不是一

个个人运作的网站，而是一个有多人在一起、并按一定新闻理念、程序和规则运作的媒体。它的全职人员开始即

是4人，到2005年已发展到53人；而给其投稿或提供新闻线索的“市民记者”，则由初期的700多人增至2005年的

26700人。这些“市民记者”包括了从大中学生、家庭主妇、电梯工到律师、法官、教授、政府官员等社会各种职

业、各个阶层的人们。[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传统媒体的标准新闻网站，而与博客的概念相去甚远。当

然，与传统的新闻网站相比，Oh My News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技术上看，Oh My News网站是一个基于web2.0技

术的网站；从消息来源上看，它是由众多“公民”记者采写的新闻，而不是像传统的新闻门户网站那样，消息主要

来源于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风格上，文章描述的多是坊间逸事，并通常

带有写作者的主观性；它摆脱了传统媒体“书写”的方式，而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平民式“言说”。有人认为，“与司空

见惯的新闻报道语言相比，这种平民式的‘言说’激进、机敏和犀利，因而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量和民间智慧”。因

此，我们认为，Oh My News很可能是新一代新闻传媒的某种雏形，也很可能代表了未来新闻传媒发展的一种方

向。 
      传播和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无疑最终会改变传播和新闻传播的即有范式和现存图景。但是，新闻传播所具有

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在与传播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规律是不可忽视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这

种相互作用的规律，决定着新闻传播发展的范式和图景。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博客的出现虽然给传统新闻媒

体以巨大的冲击，但它自身并不是新闻传媒，也不能颠覆传统的新闻传媒。未来的新闻传媒具有博客的特性，但

不是博客；具有传统新闻传媒的特性，但不是传统新闻传媒。它是融汇传统媒体和web1.0、web2.0特性，以及正

在形成的互联网的其它新技术（包括目前尚不成熟甚至尚未出现的技术）的新的传播方式。 

   作者简介：徐晓波，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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